                                                   项目批准号：
宿迁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合同
	项目名称
	:
	

	项目负责人
	:
	

	项目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起止年限
	:
	　　2015年6月～  年  月

	所在单位
	:
	

	填表日期
	:
	


宿迁学院科技处制
编 写 说 明
填写说明

1、甲方为基金项目下达单位，即宿迁学院科技处；乙方为项目负责人;丙方为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

2、本合同签订时一式叁份，甲方壹份，乙方及丙方各执壹份。

3、合同中各项内容，应逐条认真填写。表达要明确、严谨，字迹要清楚。表内填写不下时，请自行加页。

4、单位必须签注意见并盖单位公章。

5、合同须用A4纸双面打印。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　目
负责人
情　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联　系
电　话
	
	E-mail
	

	其他
主要
参加
人员
情况
	姓　名
	所在单位
	职称
	研究方向
	课题中承担的任务
	签名

	
	
	
	
	
	
	

	
	
	
	
	
	
	

	
	
	
	
	
	
	

	
	
	
	
	
	
	

	
	
	
	
	
	
	

	
	
	
	
	
	
	

	
	
	
	
	
	
	

	
	
	
	
	
	
	

	
	
	
	
	
	
	

	
	
	
	
	
	
	

	
	
	
	
	
	
	

	
	
	
	
	
	
	

	
	
	
	
	
	
	

	
	
	
	
	
	
	

	
	
	
	
	
	
	

	
	
	
	
	
	
	

	成果提交方式及数量
	

	总经费概算
	万元
	学院资助经费
	万元

	自筹及其他资金
	
	万元

	预计完成年限
	20   年  月
	合同签订日期
	20   年    月    日


二、主要研究内容（要解决的主要技术难点和问题）
三、主要技术指标

四、年度计划内容及考核目标
	年度计划内容及考核目标

	　　年度
	

	　　年度
	

	　　年度
	


五、经费预算

	经费支出预算

	科　　目
	金额（万元）
	备注（计算与说明）

	
	
	

	
	
	

	……
	
	

	合　　计
	
	


六、共同条款

签约方须共同遵守《宿迁学院科研基金项目管理规定》文件的要求。

⒈项目执行过程中，乙方如要修改项目合同中的条款，必须向甲方提出申请报告并阐明理由，经甲方同意后方可执行修改内容。

⒉乙方因主观原因致使与计划申请书内容不符的，挪用经费致使计划不能完成而要求解除合同，将根据不同情况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退回部分或全部拨款，甲方可根据情况提出中止合同。

⒊经费拨付方式：甲方第一次拨付项目总金额的30%，中期检查合格后拨付项目总额的80%，剩余20%经费结项后拨付。

⒋乙方必须遵守经费中相关科目的开支比例及使用报账的审批使用规定：
⑴科研业务费：只可用于办公用品、业务资料费、本项目研究报告、论文印刷费、项目必需的学术会议费、项目研究过程中必需的考察费、差旅费的支出。
①报销时办公用品、业务资料费、印刷费须附明细。
②会议费、培训费报销须附会议、培训通知，通知内容应包含：会议时间、会议地点、参会人员、会议内容，并加盖主办方公章（若通知形式为邮件通知的，必须将邮箱页面一并打印）。会议由第三方公司承办的，须在会议通知中体现，发票开出单位公章与会议通知中单位一致。
③会议电话形式通知的，参会人员必须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批准后参会。报销时书面申请附后。
④购置的图书资料须入院图书馆馆藏后借阅。报销时附图书馆固定资产登记单。
⑤同一项目的差旅费必须一起报销，同一次出差的住宿费与交通费不可拆分报销。
⑵实验设备费、实验材料费：主要用于科研消耗性材料、试剂、药品等购置。
①原则上院级科研经费不得用于购买设备，如确实需要报科技处审批。课题项目经费购置设备单项价格人民币800元以上的，必须到院固定资产管理科登记固定资产后，方可报账。
②按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执行，报账时需附实验材料明细的入库单。
⑶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支付的版面费、资料费、文献检索费、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
⑷项目经费需分类报账的各科目比例分别为：科研业务费不超过20%，实验设备耗材等不超过50%，版面费等不超过30%。
⑸报销的票据需是税务机关登记的正式发票或具有财政部门监制章的行政事业单位收据。
⑹所有报销单据须有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领导签字。
⑺单次报账金额人民币1000元以上，须报主管院长审批。
⒌合同执行中，甲方保证应拨经费按时拨到乙方科研帐户，因甲方原因解除合同时，已拨经费不收回。甲方提出变更合同，须与乙方达成书面协议。

⒍合同正式文本存甲方一份，乙方一份，丙方一份。
七、说明：

项目成果在发表或出版时必须在显著位置标注宿迁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

八、合同签约各方

宿迁学院科技处（甲方）    项目负责人（乙方）   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丙方)（盖章）
负责人（签章）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字）
20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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